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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十二） 

  —證第八識有自體（五） 

 

又契經說有異熟心，善惡業感。若無此識，彼異熟心不應有故。謂眼等

識有間斷故，非一切時是業果故，如電光等，非異熟心。異熟不應斷已

更續，彼命根等無斯事故。 

 

  契經說有異熟心，由前世積集的善、惡業感生。（按：異熟心是由前世所

積集的善業及惡業作為增上緣，感引該識的種子而現起的。由於該等增上緣是

善性及惡性，而所感生的識是無記性，因與果性類相異，故說「異」。善、惡

業力令種子成熟而現起，故稱為「異熟」。在這裏，心即是識，這現起的異熟

識就是當世的生命存在。）論主指出，若無第八識，就沒有異熟心。為何六識

不能作為異熟心呢？論主指出，由於六識皆有間斷，猶如電光等，非一切時現

起，故不是異熟心。異熟心不應間斷後再起，就如彼小乘論師所認許的命根。

（按：善、惡業在前世已積集，故異熟心的緣恆時具足，應任運而起，沒有間

斷。異熟識就是當世的生命，近似於小乘所說的命根，應沒有間斷。） 

 

眼等六識業所感者，猶如聲等，非恒續故，是異熟生，非真異熟。定應

許有真異熟心酬牽引業，遍而無斷，變為身器，作有情依，身器離心，

理非有故。 

 

  （按：前六識中部分為業力所感生的，例如惡業會感生令人不悅的識，善

業會感生令人愉悅的識，這亦是因果報應的規律。這些作為增上緣的業力性類

是善或惡，而所感生的六識果報雖然是可愛或不可愛，但性類則是無記。由於

這些六識果報皆由異熟而生，故稱為異熟生，而感生這些果報的業稱為滿業，

這不同於上文所說的異熟心，該異熟心亦稱為真異熟，而感生此心的業稱為引

業。另有部分六識非由業力感生，只由現緣引起。）論主又指出，六識之中由

業力所感生者，雖然業力早已積集，但仍需待現緣才能現起，故並非恆時相

續，就如小乘論師所認許的聲，並不是常住的。（按：有外道認為聲是常住，

即所謂聲常論者，例如有婆羅門論者認為吠陀之聲為常。而彼小乘論師則認為

聲是無常。）這些六識稱為異熟生，不是真異熟。因此應另有真異熟心作為引

業的果報，恆時生起，無有間斷。這真異熟心能變現有情的根身和器世界作為

有情當世生命的依託處。而這根身和器世界不是如外道所說的外在於有情而真

實存在的，因為若離於心，身器皆不應存在。（按：日常所見六識所現的根身

和器世界，似是有情生命的依處。然而，六識時有間斷，這生命的依處是否同

時間斷呢？理應不然，因為當世生命應無間斷。故應另有真異熟心，無有間

斷，現起根身和器世界作為有情當世生命的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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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應法無實體故。諸轉識等非恒有故。若無此心，誰變身器？復依何

法恒立有情？又在定中或不在定，有別思慮、無思慮時，理有眾多身受

生起，此若無者，不應後時身有怡適或復勞損。若不恒有真異熟心，彼

位如何有此身受？非佛起餘善心等位，必應現起真異熟心，如許起彼

時，非佛有情故。由是恒有真異熟心，彼心即是此第八識。 

 

  不相應行法無實自體，故不能變現有情所依的身、器。轉識及其心所非恆

時現起，故亦不能變現恆時的身、器作為有情所依。因此，若無第八識，如何

變現身、器作為有情的依處呢？若無依處，當世的有情如何安立呢？ 

 

  當世有情在一切時，包括在定中或不在定中，意識有思慮或沒有思慮之

時，都應常有身受，否則就不應在出定後或思慮後，身子會有怡適或勞損的情

況。若沒有第八識，在無心定中，六識又不起，如何有此身受呢？（按：當六

識不起時，就只有第八識領納身受，故若無第八識，則在六識再起時就不應有

在定時的身受所帶來的怡適或勞損情況。） 

 

  「非佛起餘善心等位」指菩薩、二乘、異生起佛善心以外的其餘善心，以

及起惡心、無記心的時候，這些時候應必現起真異熟心。（按：這裏只剔除佛

起善心時，因為佛只有純善無漏心恆時現起，沒有善、惡業力為增上緣現起的

無記心，因此，佛沒有異熟心。）這段文字可列成以下論式： 

 

宗：非佛起餘善心等位必應現起真異熟心。 

因；非佛有情故。 

喻：如許起彼時。 

 

「彼」指小乘所說非佛有情所起業力所感的六識，他們認許此為真異熟心，故

可作為喻例。同樣是非佛有情，起餘善心等位時亦應同樣現起真異熟心。因

此，非佛有情應恆時有真異熟心。論主指出，這真異熟心即是第八識。 

 

又契經說有情流轉五趣四生，若無此識，彼趣生體不應有故。謂要實

有、恒、遍、無雜，彼法可立正實趣生。非異熟法趣生雜亂，住此起餘

趣生法故。 

 

  有情於五趣四生流轉，作為趣生之體必須具四項條件。第一是實有，趣生

由業力所感，而業所感者必需為實有的體。（按：所謂業力感生，是指業種子

所帶的業力作為增上緣，令能現起趣生體的種子成熟而現起，這由種子現起的

即為實有的體。因此，假法不能成為趣生的體。）第二是恆有，一期生命的體

必須在當期生命中恆時存在。第三是遍，有情在流轉中可生於三界九地，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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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體必須遍通於三界九地。第四是無雜，有情生命於某一界趣時，只應現起

該界趣的體，不應現起其他界趣的體，例如有情生於人趣時，只應現起人的存

在，而不應現起其他界趣例如畜道或鬼等的存在，此謂之無雜。論主指出，只

有第八識才符合以上四項條件，故若無第八識，就沒有趣生體。 

 

  為甚麼除第八識外，其他一切法都不能作為趣生體呢？論主逐一解釋。首

先簡別非異熟法。1（按：異熟法指由善、惡業力感生的無記法，而這些業力亦

是有情生於哪一界、哪一趣的決定因素，因此，有情只會現起所生的界趣的異

熟法，故無雜亂。至於非異熟法，是指不由業力感生，只由現緣所引生的法。

由於不由業力感生，故不受業力限制著只起所生界趣的法，故可能生起其他界

趣的法，而成雜亂。例如在定中可起其他界趣的法，此並非業力所感的法，而

是由現緣，例如定心所力，所起的法。）論主指出，非異熟法趣生雜亂，故不

應是趣生體。 

 

諸異熟色及五識中業所感者不遍趣生，無色界中全無彼故。諸生得善及

意識中業所感者，雖遍趣生起無雜亂，而不恒有；不相應行無實自體，

皆不可立正實趣生。唯異熟心及彼心所實、恒、遍、無雜，是正實趣

生。此心若無，生無色界起善等位應非趣生。設許趣生攝諸有漏，生無

色界，起無漏心，應非趣生，便違正理。勿有前過及有此失故，唯異熟

法是正實趣生。 

 

  至於異熟法，包括真異熟和異熟生，其中異熟生包括以下幾種，第一是異

熟色，這包括五根及色、香、味、觸共九處，2這九處在無色界中全都不現起。

第二是五識中業所感者，這在色界二禪至無色界皆不現起。二者都不遍於三界

九地，故不能成為趣生體。第三是「生得善」，這是先世修習所成的善業感生

此世的有漏善心，此相對於現世修行所得的善心，該等善心稱為加行善。第四

是業力所感的意識。生得善與業力所感的意識雖然遍於一切界趣，亦無雜亂，

但不恆有，故亦不成趣生體。此外，不相應行法是意識的分位，沒有實自體，

故也不成趣生體。唯有異熟心，即真異熟及相應的心所符合實有、恆有、遍通

一切界趣及起無雜亂這四項條件，才是真實的趣生體。倘若無此心，則有情生

於無色界，起善、無記心時，就不是趣生了。（按：大小乘皆認許生無色界是

趣生，因這亦是輪迴世間中的一界。但無色界中沒有異熟色身，故不能執色身

 
1 窺基在《述記》中指「非異熟法」表示非真異熟法（見大 43.360c），筆者認為這點可以商

榷。異熟法包括真異熟和異熟生，真異熟是業力（引業）感生的第八識，異熟生則是業力（滿

業）感生的前六識。倘若「非異熟法」指非真異熟法，即是包括了異熟生，文中說「非異熟法

趣生離亂」，即指異熟生也趣生雜亂。然而，下文卻說「諸生得善及意識中業所感者，雖遍趣

生，起無雜亂，而不恆有」，生得善及意識中業所感者，應是異熟生，這樣就構成了矛盾。因

此，「非異熟法」應指真異熟及異熟生以外的其他法。 
2 參考《述記》，大 43.36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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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趣生體；沒有五識，故亦不能執五識為趣生體；雖然可有業感的意識，但不

恆有，故亦不能執為趣生體。既然色法和前六識都不是趣生體，當有情生於無

色界，起善、無記心時，這時就不屬趣生了，這是大小乘都不能接受的。故應

有第八識作為趣生體。此外，論主為何沒有提及第七末那識呢？這是由於小乘

不認許有第七識，而論主當時目的是破小乘執六識、色法或不相應行法為趣生

主體，故不須提及第七識。況且，大乘唯識說的第七識亦不能作為趣生體，因

為在滅盡定中，有漏第七識亦間斷，而在此定中起的無漏第七識，即平等性

智，不能作為唯屬有漏界的趣生體。再者，第七識非由業力感生，屬於非異熟

法。） 

 

  有小乘論師嘗試挽救，指趣生應包含一切有漏法，故在無色界起的有漏善

和無記心亦屬趣生。但論主指出，縱使一切有漏法都屬趣生，然而，若無第八

識，當聖者生無色界而起無漏心時，就不是趣生了。因此，唯有承認有第八識

作為真異熟，才能避色以上種種過失。 

 

由是如來非趣生攝，佛無異熟無記法故，亦非界攝，非有漏故，世尊已

捨苦集諦故，諸戲論種已永斷故。正實趣生既唯異熟心及心所，彼心心

所離第八識理不得成，故知別有此第八識。 

 

  由於趣生體必須為業力所感的異熟無記法，而如來無業力感生的無記法；

如來亦非三界所攝，因為三界都屬有漏世間，而如來非有漏；苦、集諦是令有

情趣生於世間的原因，而如來已捨棄苦、集諦；戲論指虛假的世間，而如來已

斷除一切戲論種子，因此，如來不屬於趣生。 

 

  論主總結，有情趣生的主體定是異熟心及其心所，而這異熟心心所唯有是

第八識，因此必定有第八識實自體。 


